
海洋化工天津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管理办法 

一、总则 

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四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开展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和评审工作的通知》和我校《天

津科技大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依托海洋化工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实验室，进行高等学校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建立有利于高素质创

新型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和以人为本的实验室，提高实验室的使用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实验

室的资源效益得到最大化，特制定本办法。 

二、中心开放的原则 

1．实验室开放工作应“面向全体海洋、化工类形式多样教学活动，应开尽开”的原则。  

2．中心内各级各类实验室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应充分利用现有仪器设备、 

环境条件等资源，向全体教学活动参与者进行开放。  

3．中心内部实验保障工作人员具有支持和鼓励实验室开放的工作义务。 

三、中心的组织与管理 

1．中心日常工作由中心主任负责，由化工学院、实验室管理处组织协调。中心日常实

验开放活动由各实验和项目负责人具体组织实施。 

2．学生竞赛活动发生的相关费用由相关组织部门负责，用于该开放实验所需的耗材及

相关人员补贴等费用。  

3．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培养项目所需的耗材及相关人员补贴等费用，由大学生创新创业

等开放基金立项支付。 

4．中心必须实行信息化管理，重视现代技术手段在实验室开放管理中的应用，实现中

心动态线上可见，预约实验方便快捷的计算机网络化管理。 

5．海洋化工天津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室管理要按照《天津科技大学关于加强实

验室工作档案管理的规定》，加强实验室开放档案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及时做好总结与交流

工作。中心负责人定期对各实验项目组运行情况进行跟踪考核。 

6. 中心设立开放实验纳入学生实验教学环节，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实验室开放

活动。 学生参加开放实验经考核成绩合格的可按学校有关规定取得相应第二课堂学分。  

7. 指导学生开放实验的中心教师、技术人员，产生的额外工作量不再计入教学工作量。 

8. 中心内部实验安全按天津科技大学各级实验室安全管理要求进行组织和安排。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海洋化工天津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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